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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本校學生具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申請教育專業課程學

分抵免：  

（一）未取得本校師資生資格

前，曾修習本校教育專業課

程學分，申請抵免時已並取

得本校師資生資格者。  

（二）本校師資生曾在本校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經本校

甄選取得另一師資類科教

育學程修習資格者。  

（三）本校師資生曾在本校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未修畢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畢業或

喪失師資生資格，再次取得

與其所修相同師資類科師

資生資格，或本校師資生應

屆畢業錄取本校碩、博士

班，依規定保留相同類科師

資生資格，繼續修習相同師

資類科教育專業課程。  

（四）本校師資生曾在本校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未修畢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畢業或

喪失師資生資格;再次取得

與其所修不相同師資類科

師資生資格者。  

（五）他校師資生曾在他校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並取得

本校相同師資類科師資生

資格者。  

（六）他校師資生曾在他校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並取得

本校不同師資類科師資生

資格者。  

（七）他校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

學至本校，或應屆畢業考取

本校碩、博士班，經由原師

資培育大學與本校確認兩

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

相同之類別及學科，依規定

二、本校學生具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申請教育專業課程學

分抵免：  

（一）本校非師資生修習本校教

育專業課程學分並取得本

校師資生資格者。  

（二）本校師資生曾在本校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經本校

甄選取得另一師資類科教

育學程修習資格者。  

（三）本校師資生曾在本校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未修畢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畢業或

喪失師資生資格，再次取得

與其所修相同師資類科師

資生資格，或本校師資生應

屆畢業錄取本校碩、博士

班，依規定保留相同類科師

資生資格，繼續修習相同師

資類科教育專業課程。  

（四）本校師資生曾在本校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未修畢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畢業或

喪失師資生資格;再次取得

與其所修不相同師資類科

師資生資格者。  

（五）他校師資生曾在他校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並取得

本校相同師資類科師資生

資格者。  

（六）他校師資生曾在他校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並取得

本校不同師資類科師資生

資格者。  

（七）他校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

學至本校，或應屆畢業考取

本校碩、博士班，經由原師

資培育大學與本校確認兩

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

相同之類別及學科，依規定

移轉與本校相同類科師資

為簡化學生預修

教育專業課程之

抵免申請資格條

文，將本點第一款

與第九款合併且

修正文字，第九款 

則刪除。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移轉與本校相同類科師資

生資格繼續修習相同類科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  

（八）已取得第一張合格教師證

書之教師，且取得本校與已

取得教師證書不同之師資

類科師資生資格者。  

同時符合前項兩款以上資格者，

僅得以其中一款規定之資格辦

理抵免。 

生資格繼續修習相同類科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  

（八）已取得第一張合格教師證

書之教師，且取得本校與已

取得教師證書不同之師資

類科師資生資格者。  

（九）本校非師資生修習本校教

育專業課程學分，畢業前未

取得師資生資格，再繼續就

讀本校且通過本校相同師

資類科教育學程甄選，取得

本校師資生資格者。  

同時符合前項兩款以上資格者，

僅得以其中一款規定之資格辦

理抵免。 

三、抵免學分數限制如下：  

（一）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一款

者，抵免學分以取得本校

該師資類科教育專業課

程應修學分數三分之一

為限。  

（二）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二款、

第五款、第七款、第八款

者，抵免學分以取得本校

該師資類科教育專業課

程應修學分數二分之一

為限。  

（三）符合前點第一項第四款、

第六款者，抵免學分以取

得本校該師資類科教育

專業課程應修學分數三

分之一為限。  

（四）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三款

者，教育專業課程學分數

經本校審核通過後得全

數抵免。 

三、抵免學分數限制如下：  

（一）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九款者，抵免學分以取

得本校該師資類科教育

專業課程應修學分數四

分之一為限。  

（二）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二款、

第五款、第七款、第八款

者，抵免學分以取得本校

該師資類科教育專業課

程應修學分數二分之一

為限。  

（三）符合前點第一項第四款、

第六款者，抵免學分以取

得本校該師資類科教育

專業課程應修學分數三

分之一為限。  

（四）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三款

者，教育專業課程學分數

經本校審核通過後得全

數抵免。 

一、依教育部 114

年 7 月 30 日

臺教師(二)

字 第

1142601882A

號函修正師

資培育之大

學辦理師資

職前教育注

意事項（以下

簡稱注意事

項）第九點及

教育部 114

年 8 月 8 日

臺教師(二)

字 第

1142602277

號函請各校

評估修正校

內規範。 

二、因應注意事項

第九點第一

款第 4 目修

正各大學非

師資生，在校

期間修習本

校或他校所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開非幼兒園

師資類科之

教育專業課

程，得申請課

程採認及學

分抵免，並以

各師資類科

教育專業課

程應修學分

數之三分之

一為限。 

三、本校教育專業

課程學分抵

免要點第二

點第一款及

第九款係規

範非師資生

曾修習教育

專業課程取

得本校師資

生資格，故配

合修正本點

第一款抵免

學分數限制

為「三分之一

為限」。 

四、配合第二點刪

除第九款，刪

除本點第一

款相關文字。 

四、申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

免，須檢附抵免申請表、欲

抵免之科目成績單，如為第

二點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六

款對象應附原校已具師資

生資格之證明；抵免申請時

程以具本校教育學程修習

資格當學期起，或核准移轉

師資生資格至本校時提出

申請，具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修習資格者最遲應於每學

期開學第一週週五前提出，

四、申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

免，須檢附抵免申請表、欲

抵免之科目成績單，如為第

二點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六

款對象應附原校已具師資

生資格之證明，抵免申請時

程以具本校教育學程修習

資格當學期起，或核准移轉

師資生資格至本校時提出

申請，最遲應於每學期開學

第一週，依師資培育中心公

告日期提出申請。 

一、為協助已屆最

後修業年限

之師資生符

合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審

查規定並簡

化審查程序，

於本點第一

項明列「應屆

畢業學生之

申請期間得

不受此限」，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經師資培育中心書面審查；

具特殊教育學校教育學程

修習資格者應於每學期開

學前一週週五前提出，經特

殊教育學系審查及師資培

育中心書面審查；應屆畢業

學生申請期間得不受此限。 

學分抵免之範圍及原則如

下：  

（一）取得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資

格者之學分抵免，以取得

資格當學期經教育部核

定本校教育專業課程科

目及學分一覽表所列之

必修及選修課程為限；辦

理教育學程資格保留者

之學分抵免，以依規定取

得師資生資格當學期經

教育部核定之本校教育

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

覽表所列之必修及選修

課程為限。  

（二）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三）科目名稱不同，而性質或

內容相同者，須附教學大

綱。  

（四）以申請日向前推算至多十

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

分為原則，但有相同師資

類科、學科、領域、群科

任教經驗或實務工作經

驗者，提出相關資料經審

查通過後，抵免年限得予

延長。  

（五）分科/分領域(群科)/分組

教材教法、分科/分領域

(群科)/分組教學實習科

目不予抵免，惟符合第二

點第三款對象不在此限。 

（六）人文關懷系列課程，須於

本校修習，在他校修習相

關課程，不予抵免。  

學分抵免之範圍及原則如

下：  

（一）取得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資

格者之學分抵免，以取得

資格當學期經教育部核

定本校教育專業課程科

目及學分一覽表所列之

必修及選修課程為限；辦

理教育學程資格保留者

之學分抵免，以依規定取

得師資生資格當學期經

教育部核定之本校教育

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

覽表所列之必修及選修

課程為限。  

（二）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三）科目名稱不同，而性質或

內容相同者，須附教學大

綱。 

（四）以申請日向前推算至多十

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

分為限。  

（五）分科/分領域(群科)/分組

教材教法、分科/分領域

(群科)/分組教學實習科

目不予抵免，惟符合第二

點第三款對象不在此限。 

（六）人文關懷系列課程，須於

本校修習，在他校修習相

關課程，不予抵免。  

（七）如為第二點第六款及第八

款之師資生，每一門抵免

學分之成績不得低於 70

分。 

並載明申請

日程與審查

程序。 

二、並配合教育部

114年7月30

日及8月8日

函，因應注意

事項第九點

第一款第 6

目修正，為吸

引具實務經

驗者投入教

職，將本點第

四款中之抵

免十年內所

修習之科目

及 學 分 為

「限」修正為

原則，並新增

但書「具有相

同師資類科、

學科、領域、

群科任教經

驗或實務工

作經驗者，抵

免年限得予

延長」等文

字。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七）如為第二點第六款及第八

款之師資生，每一門抵免

學分之成績不得低於 70

分。 

五、教育專業課程修業期程應至

少二學年（4 個學期，不含

暑修），並具實際修習教育

專業課程事實。惟符合以下

情形者，得調整教育學程修

業期程：  

（一)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

辦理課程學分抵免者，於原

師資類科教育專業課程期

程至少二學年(4個學期，不

含寒、暑期修課)，另一師資

類科教育專業課程期程至

少達一學年以上（2個學期，

不含寒、暑期修課），並具實

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事實。 

（二）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五

款、第七款辦理課程學分抵

免者，於他校具師資生資格

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程及

至本校繼續修習該師資類

科教育專業課程期程合計

應至少達二學年（4個學期，

不含寒、暑期修課），並具實

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事實，

且自取得本校該類科師資

生資格起，仍應於本校修習

該師資類科教育專業課程

至少達一學年（2 個學期，

不含寒、暑期修課），並具實

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事實。 

（三）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三款

辦理課程學分抵免者，於本

校具師資生資格修習教育

專業課程期程及繼續修習

該師資類科教育專業課程

期程合計應至少達二學年

（4個學期，不含寒、暑期

修課），並具實際修習教育

五、教育專業課程修業期程應至

少二學年（4個學期，不含

暑修），並具實際修習教育

專業課程事實。惟符合以下

情形者，得調整教育學程修

業期程：  

（一)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

辦理課程學分抵免者，於原

師資類科教育專業課程期

程至少二學年(4個學期，不

含寒、暑期修課)，另一師資

類科教育專業課程期程至

少達一學年以上（2個學期，

不含寒、暑期修課），並具實

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事實。 

（二）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五

款、第七款辦理課程學分抵

免者，於他校具師資生資格

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程及

至本校繼續修習該師資類

科教育專業課程期程合計

應至少達二學年（4個學期，

不含寒、暑期修課），並具實

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事實，

且自取得本校該類科師資

生資格起，仍應於本校修習

該師資類科教育專業課程

至少達一學年（2個學期，

不含寒、暑期修課），並具實

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事實。 

（三）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三款

辦理課程學分抵免者，於本

校具師資生資格修習教育

專業課程期程及繼續修習

該師資類科教育專業課程

期程合計應至少達二學年

（4個學期，不含寒、暑期

修課），並具實際修習教育

配合第二點刪除

第九款，刪除本點

第五款相關文字。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專業課程事實。  

（四）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八款

辦理學分抵免者，自教育學

程甄選通過取得本校該師

資類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起，於本校修習該師資類科

教育專業課程期程應至少

達一學年（2 個學期，不含

寒、暑期修課），並具實際修

習教育專業課程事實。  

（五）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一

款、第四款、第六款辦理課

程學分抵免者，自教育學程

甄選通過取得本校該師資

類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起，

於本校修習該師資類科教

育專業課程期程應至少達3

個學期以上，不含寒、暑期

修課，並具實際修習教育專

業課程事實。 

專業課程事實。  

（四）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八款

辦理學分抵免者，自教育學

程甄選通過取得本校該師

資類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起，於本校修習該師資類科

教育專業課程期程應至少

達一學年（2個學期，不含

寒、暑期修課），並具實際修

習教育專業課程事實。  

（五）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一

款、第四款、第六款、第九

款辦理課程學分抵免者，自

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取得本

校該師資類科教育學程修

習資格起，於本校修習該師

資類科教育專業課程期程

應至少達 3個學期以上，不

含寒、暑期修課，並具實際

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事實。 

六、師資生以國外、香港、澳門

地區之師資類科教育專業

課程申請課程採認及學分

抵免者，以各師資類科教育

專業課程應修學分數學分

數之四分之一為限。並於修

習完國外、香港、澳門地區

師資類科教育專業課程之

次一學期檢附抵免申請表、

欲抵免之科目成績單依師

資培育中心公告日期提出

申請。 

六、師資生以國外、香港、澳門

地區之師資類科教育專業

課程申請課程採認及學分

抵免者，以各師資類科教育

專業課程應修學分數學分

數之四分之一為限。並於修

習完國外、香港、澳門地區

師資類科教育專業課程之

次一學期檢附抵免申請表、

欲抵免之科目成績單依師

資培育中心公告日期提出

申請，不受第四點申請次數

之限制。 

現行本校教育專

業課程學分抵免

要點第四點未規

定申請次數，擬刪

除「不受第四點申

請次數之限制」文

字。 

  


